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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我國向來區別公ȃ私法關係，採審判二元體系，分別ҥ行政法院及普通

法院民事庭審判，而在私法關係領域，亦逐漸朝向專業審判而分設專業法院

或專庭，不再僅ҥ普通法院Ȟ地方法院ȃ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ȟ或其民事庭

審理全部之私法關係訟爭Ȅ隨之而來地，關於各類型事件之定性及審判權Ȟ或

管轄權ȃ事務分配ȟ之劃分，不免增生爭議Ȅ民事審判權與行政審判權之權

限衝突問題，迄今尚Ґ充分解決，ඉ大法官解釋一途，徒增當事人之勞力ȃ

時間ȃ費用，並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，實宜儘速予以修正Ȅ於私權爭議之各

專業法院Ȟ庭ȟ間，就其管轄權或事務分配之爭議，必須平衡兼顧專業審判ȃ

適時審判ȃ程序安定ȃ紛爭統一解決ȃ程序利益保護及訴訟經濟等各訴訟

法上基本原則，而非僅為追求專業審判之利益，以謀求解釋論上之適當處理Ȅ 

本文整理分析 2019年相關重要之司法實務ຘ判，在同一法院之專庭與

普通民事庭間，僅涉及事務分配，如民事庭誤允許為家事事件之追加，而合

併行民事訴訟程序，最高法院明示不生違背專屬管轄之問題，且不得泛指違

法而作為上訴理ҥ廢棄原判決，以保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及避免浪費司法資

源，可值贊同，並得作為勞動事件誤分ҥ民事庭之處理方式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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